


考試項目 日期 範圍

第三次模擬考 3/3(二)、4(三) 1-5冊

定期評量 3/25(三)、26(四) 6冊

第四次模擬考 4/21(二)、22(三) 1-6冊

國中教育會考 5/16 (六)、17(日) 1-6冊



1/26-30寒假升學輔導
3/2-5/14第八節課業輔導
3/2-5/14學習扶助輔導

讀書時間極大化
加強複習，打通學習任督二脈

1/26-30下午留校自習
2/2-13寒假全日自習
3/2-5/14夜自習

場地優質，師長陪伴，減少交通往返時間，正常用
餐與休息，維持精神與活力

4/7自習衝刺 迎戰會考 會考前一個月，統整復習、調整學習最佳狀態

4/13包高中祈福活動 自我宣誓，帶著家長、師長、學弟妹的祝福，為心
目中的第一志願理想努力追夢

5/15看考場 師長陪同看考場，叮嚀同學各項注意事項，期望同
學全力發揮、金榜題名

5/16-17 國中教育會考

5/18升學報名事項宣導(學生) 報名、選填志願相關細節說明

5/27選填志願策略講座
(家長考生共同參加最好)

落點分析，知己知彼，好成績加上好策略，離夢想
更近。

校內透過輔導課有3次模擬選填志願課程，指導學生熟悉平台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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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課程主軸及教育目標
高中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主要課程為基本學科，目標為強化學生各學科通

識能力。

高職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主要課程為專業及實習學科，另設有實用技能學
程及建教合作班，培養學生專門技術及職業能力。

綜合高中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涵蓋基本學科及專業、實習課程，目標為輔
導學生選修適性課程。

單科高中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以特定學科領域為核心課程，目標是幫助學習性
向明顯之學生繼續發展潛能。

十二年國教免學費政策

6

技術型高中(五專前三年)全面免學費
●113年2月起，一般型及技術型高中全面免學費

並非適用所有類別學生



學力品質測驗
所有國中九年級同學
都必須參加國中教育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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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5月16日（六） 115年5月17日（日）

上
午

8:20-8:30 考試說明 8:20-8:30 考試說明

8:30-9:40 社會 8:30-9:40 自然

9:40-10:20 休息 9:40-10:20 休息

10:20-10:30 考試說明 10:20-10:30 考試說明

10:30-11:50 數學

10:30-11:30 英語(閱讀)

11:30-12:00 休息

12:00-12:05 考試說明

12:05-12:30 英語(聽力)

下
午

13:40-13:50 考試說明
備註：表示鐘響

13:50-15:00 國文

15:00-15:40 休息

15:40-15:50 考試說明

15:50-16:40 寫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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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聽115年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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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

• 違規科目無法獲得免試入學比序之積分。

違規記點

• 記違規 1 點者，扣免試入學比序之教育會考總積分的
1%(相當於基北區積分0.36)；記違規 2 點者，扣教育
會考總積分的 2 %(相當於基北區積分0.72) 。

寫作扣級分

• 影響寫作測驗對應免試入學比序之積分。



處理方式

15

試題本與答案卡(卷)相關違規。

• 在答案卡(卷)上標記與作答無關的符號跟文字。

• 在答案卡(卷)上顯示自己身分。

• 故意損壞試題本或挖補、汙損、折疊答案卡(卷) 。

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

考生於答案卡（卷）上作標記、顯示自己身分，
五科記該科違規1點，寫作測驗扣一級分。

違規事項



處理方式

16

於非考試期間作答。

• 提前翻開試題本或提前書寫、畫記、作答。

• 考試結束鐘聲響起後仍逾時作答。

制止一次後停止：記違規 2 點或扣一級分。

制止一次後仍不從：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

違規事項 包括於試題本填寫准考
證末兩碼。



處理方式

此處提供113年簡章規範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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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或使用非應試用品。

• 妨害考試公平之用品。(無論是否使用)

• 具有傳輸、通訊、錄影、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
之用品。(無論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

未涉及舞弊：記違規 2 點或扣一級分。

涉及舞弊：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

違規事項

可攜帶電子錶，但務必解
除響鈴或整點報時功能。



處理方式

此處提供113年簡章規範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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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期間，放置於試場前後方之非應試用品發出
聲響。

 記違規 1 點或扣一級分。

違規事項

1. 行動電話不得攜入試場。
2. 若不慎攜入應於考試開始前置於試場前後方。
3. 務必關機，並解除鬧鐘設定。





6/25前務必留在台灣

有關會考及升學調查資料，

一律正楷簽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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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區別 承辦學校 區別 承辦學校 區別 承辦學校

全國免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
中學 雲林區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花蓮區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基北區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
中學 嘉義區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臺東區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
職業學校

桃連區 桃園市立中壢家事
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南區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澎湖區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

水產職業學校

竹苗區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
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高雄區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

工商職業學校 金門區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中投區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
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

屏東區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彰化區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宜蘭區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
24





115年4月23日-115年4月30日：
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申請

25



非本區各公私立國民中學畢業生，未參加當學年度其他區免試入學，

經本區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核通過，且符合以下四種特殊情形之一者，

得參加本區免試入學：

未設置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

群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因搬家遷徙

擬申請返回在本區戶籍所在地

其他經核定之特殊情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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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皆須辦理免試入學

採線上報名並兼採繳交書面報名表件方式

不訂定報名條件（門檻）
各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不採計國中在校學科成績

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入學
學生參加就讀或畢業之國中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為原則

當登記人數未超過招生學校之名額時，全額錄取。
當登記人數超過主管機關核定學校之招生名額

依本區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進行比序





臺
北
市
國
中
應
屆
畢
業
生

第一類優免
選填報名
5/18-5/19

公告
第一類優免
報名結果

5/25

現場登記
公開抽籤
撕榜、報到

5/26

錄取 放棄
6/8

未錄取

可參加第二類優免或其他招生管道

第二類優免
選填報名
6/1-6/8

公
告
分
發
序

6/12

錄取
6/15

未錄取

可參加其他招生管道

放棄
6/15

名
額
回
流
免
試
分
發

國中教育會考
5/16-5/17

成績公布
6/5 註：公告分發序人數為招生名額2倍

多科別學校
現場登記
撕榜、報到

6/15

單科別學校
線上登記
6/1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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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

 115/05/18(一)至115/05/19 (二)下午5時：

優先免試入學選填志願與報名
(國中校內收件報名時間，以校內公告為準！)

 115/05/25(一)招生學校公告報名結果(上午11時)

 115/05/26(二)登記(上午9時~10時)

公開抽籤、撕榜、報到(上午10時~12時)

 115/06/08(一)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上午8時~12時)

(已報到且未放棄者不得報名第二類優免及基北區免試入學)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30



第一類

私立學校

• 滬江高中、大誠

高中、東方工商、
喬治工商、開平餐
飲、稻江護家、開
南高中、稻江高商、
惇敍工商

進修部(學校)

• 東方工商、喬治工商、

大誠高中、稻江高商、
南華高中、志仁高中、
開平餐飲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31



第一類優免

 志願選擇：
本市國中學生擇定一所高級中等學校報名。

 學生按照學校公告之報名結果，辦理現場登記、
公開抽籤、撕榜、報到。(不進行比序)

 第一類優免未錄取或錄取後完成放棄之學生始
得參加第二類優免。

第一類優免，不進行比序，以完全免試方式辦理。

32



第二類
 115/06/01(一)至115/06/08(一)下午5時：

優先免試入學選填志願與報名
(國中校內收件報名時間，以校內公告為準！)

 115/06/05(五)寄發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並開放網路查詢

 115/06/12(五)招生學校公告分發序(上午10時)

 單科別學校線上登記：115/06/12(五)上午 10時至06/15(一)上午10時
多科別學校現場登記：06/15(一) (上午9時~10時)

現場撕榜報到(上午10時~12時)

註：單科別學校線上公告錄取名單 (上午11時)

學生經公告錄取，視同完成報到

 115/06/15(一)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下午1時~3時)

(已報到且未放棄者不得報名基北區免試入學)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33



臺
北
市
國
中
應
屆
畢
業
生

第一類優免
選填報名
5/18-5/19

公告
第一類優免
報名結果

5/25

現場登記
公開抽籤
撕榜、報到

5/26

錄取 放棄
6/8

未錄取

可參加第二類優免或其他招生管道

第二類優免
選填報名
6/1-6/8

公
告
分
發
序

6/12

錄取
6/15

未錄取

可參加其他招生管道

放棄
6/15

名
額
回
流
免
試
分
發

國中教育會考
5/16-5/17

成績公布
6/5 註：公告分發序人數為招生名額2倍

多科別學校
現場登記
撕榜、報到

6/15

單科別學校
線上登記
6/1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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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公立學校

• 西松高中、中崙高中、永春高中、和平高中、大直高中

明倫高中、成淵高中、華江高中、大理高中、景美女中
萬芳高中、南港高中、育成高中、內湖高中、麗山高中
南湖高中、陽明高中、百齡高中、復興高中、中正高中
松山家商、松山工農、大安高工、木柵高工、南港高工

內湖高工、士林高商

 未參與辦理學校：
大同高中、中山女高、北一女中、成功高中、
松山高中、建國中學、
國立學校（師大附中、政大附中）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35



第二類

私立學校

• 金甌女中、大同高中

靜修高中、達人高中

衛理女中、華興中學

景文高中、泰北高中

幼華高中、協和祐德高中
育達高中、新民高中

公立進修部

• 大安高工、士林高商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36



第二類優免

 志願選擇：

–本市國中學生擇定一所高級中等學校報名。
 第二類優免超額時之比序：

–依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比
序項目及比序順次辦理。

–第一類未錄取或錄取後完成放棄之學生始得
參加第二類。

37



第二類優免

 總積分：比照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方式(108方案)。

 志願序積分：皆為36分(因單一志願)

 多元學習表現積分：佔36分
 國中教育會考積分：佔36分

多元學
習36分

志願序

36分

國中教
育會考

36分

38



(最大最後的管道，要把握)

•會考成績查詢：6月5日（星期五）
•線上志願選填日期：6月18日（星期四）至 6月25日（星期四）

•放榜日期：7月7日（星期二）
•含前3志願學校、所有公私立學校(至多選填30個志願)

個人序位查詢時間與正式選填志願時間相同：
115年6月18日（星期四）中午12時至6月25日（星期四）中午12時止



類
別

項
目

上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志願序 36分
36分

第1~5志願
35分

第6~10志願
34分

第11~15志願
33分

第16~20志願
32分

第21~30志願
同校、兩個以上科別連續選填，
則視為同一志願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均衡
學習

36分

上限24分
6分

符合1個領域
0分
未符合

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
科技四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
及格者。

服務
學習

上限12分
4分

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

1. 由國中學校認證。
2. 應屆畢（修）業生採計期間為112學年度（七年級）至114學年度(九年級)上學期。
3. 非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者，由原畢業學校進行服務時數採計，並得採計

畢業後服務時數至114學年度上學期止，比照在校生方式辦理。
4. 採計原則依「基北區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轉換採計原則」辦理。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五
科

36分

上限35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1.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
自然五科，各科按等級加
標示轉換積分1-7分。

2. 寫作測驗1-6級分轉換積分
0.1-1分。

A++ A+ A B++ B+ B C

寫
作
測
驗

上限1分

1分 0.8分 0.6分 0.4分 0.2分 0.1分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總積分 108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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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北區免試入學個人序位查詢規劃
基本資料

多元學習表現

115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115年國中教育會考成

績

• 各科等級標示

• 會考總積分

• 序位區間百分比

 個人序位查詢時間與正式選填志願時間相同：
115年6月18日（星期四）中午12時至6月25日（星期四）中午12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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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分發到位

甲生
(僅選填免試)

乙生
(僅選填特招)

丙生
(同時選填免試及特招)

A表：免試志願序

B表：特招志願序

C表：免試、特招志願序

列
印
志
願
表
，
家
長
簽
名

一
次
分
發
到
位

同
時
選
填
志
願

43

報名系統自動合成
免試、特招為一張志願表



一次分發到位

甲生只有報名免試入學（A表）
選填時間：115年6月18日~6月25日

乙生只有報名特色招生(他區的學生，B表)
選填時間：115年6月23日~6月25日

丙生報名免試入學+特色招生（A+B表→C表）
免試選填時間：115年6月18日~6月25日

特招選填時間：115年6月23日~6月25日

報名系統自動合成一張志願表，請家長簽名

44





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指普通型高中考量學校歷史、
內外部優勢條件、願景目標、學校特色及社會需求
後規劃特色班級，並遴選性向、興趣與能力符合的
學生。

 由於這些特色班級多是以學科發展為主軸，遴選方
式也以學科測驗為主。

 會考成績為入學門檻。
(詳細請看各校簡章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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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就學區別
（校數）

辦理學校校名 招生班名 招生
班數

招生
名額

1

基北區
(4校)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國際文憑IBDP
雙語實驗班

1 22

2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國際文憑課程
IBDP實驗專班 1 25

3 臺北市中正高級中學

國際移動力課程實驗班-
大學預科(IB-DP) 1 20

國際移動力課程實驗班-
生涯發展路向(IB-CP)

1 20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海大附中)

海洋科技人才培育
實驗班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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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特色班別名稱 學科測驗科目

西松高中 國際文憑IBDP雙語實驗班 文本分析測驗、資料判讀測驗

育成高中 國際文憑課程IBDP實驗專班
數學素養能力測驗
語文素養能力測驗
英語文素養能力測驗

中正高中

國際移動力課程實驗班-

大學預科(IB-DP)
句意解析測驗
訊息判別測驗
創意思考測驗國際移動力課程實驗班-

生涯發展路向(IB-CP)

海大附中 海洋科技人才培育實驗班 自然能力測驗、數學能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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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辦理事項 備註

1月15日 簡章公告

6月16日~18日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報名 依各區(校)正式公告

6月21日(日)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學科測驗 各區(校)同時辦理

6月22日 網路查詢學科測驗分數 依各區(校)簡章規定

6月23日~25日 開放志願選填 依各區(校)簡章規定

7月7日 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考試入學分發公告 各區同時辦理

7月9日 報到 各區同時辦理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49



 五專完全免試入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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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設備與業界師資

鼓勵考取證照

重視專題製作

彈性課程規劃

落實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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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53

高雄科技大學 澎湖科技大學

高雄餐旅大學 臺東專科學校

臺南護理專校 美和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大 輔英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台南應用科大

敏惠醫護專校 育英醫護專校

崇仁醫護專校 慈惠醫護專校

樹人醫護專校

臺中科技大學

虎尾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專校

北區(16所) 南區(19所)中區(6所)

臺北科技大學 臺北商業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大 中華科技大學

宏國德霖科大 台北海洋科大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黎明技術學院

新生醫護專校 馬偕醫護專校

耕莘醫護專校 聖母醫護專校

康寧大學 慈濟大學



五專完全免試入學

國中教育會考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各校五專免試續招

取得會考成績(※註)

未錄取

未錄取

※註：除國立學校、護理科外，各校自訂是否採計會考成績。

五專招生學校

錄取

錄取

錄取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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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之免試就學區為全國一區。

 可依志向網路選填30個校科（組）為志願，

經由招生委員會以電腦統一分發。

 全國一區，分北、中、南三個招生委員會辦

理。學生可分別向北、中、南區聯合免試入

學招生委員會報名，但各區限選擇一所五專

招生學校申請。

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優先免試

聯合免試

若學生對於「科組」的需求較為明確，則建議可以參加五專
優先免試入學，全國不分區，可選填30個志願。

若學生對於「學校」的需求較為明確，則建議可以參加五
專聯合免試入學，鎖定志願學校，該校所有招生科組皆可
撕榜。

 不限學校、地區，但限1校1科組。

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完全免試
若學生對於「就近入學」的需求較為明確，則可參加五專
完全免試入學，選擇離家近的學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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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完全免試入學



全國不分區辦理單獨招生，共33所五專學校141科參加。

 完全不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僅限國中應屆畢業生參加。

每位免試生僅得選擇1個學校科組志願並由國中學校至五專完全免

試入學單獨招生網路平台進行集體報名作業。

115學年度招生名額以【各科核定招生名額40%為限，私立學校護理

科30%為限】，提供超過4,700個(約39%)招生名額。

招生缺額回流至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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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科技大學 臺東專科學校

中華醫事科大 美和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敏惠醫護專校 樹人醫護專校

崇仁醫護專校 育英醫護專校

嘉南藥理大學 慈惠醫護專校

文藻外語大學

北區(14所) 南區(15所)中區(4所)

慈濟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大 龍華科技大學

宏國德霖科大 台北海洋科大

耕莘醫護專校 中華科技大學

新生醫護專校 馬偕醫護專校

黎明技術學院 聖母醫護專校

康寧大學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註1：招生科組以各校公告之115學年度五專完免單獨招生簡章為準。
※註2：紫色文字為115學年度新增學校。
※註3：115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首次納入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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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專校



• 報名人數未達該科招生名額時，全額錄取。

• 報名人數超過該科招生名額時，依「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採計之積分總和，由高至低依序

錄取；當總積分相同時，依同分比序項目順序錄取至招生人數足額，不另列備取。

比序項目 積分 積分計算方式 說明（※積分採計時間至115年4月27日）

多元學習表現
服務學習

15分

2 每1學期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滿1學期得2分。同1學期同時擔任
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2分採計。

0.5分 每1小時
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
每滿1小時得0.5分。

均衡學習 28分 7分 符合1個領域
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及科技四領域，國中前5學期平均成績
及格達60分（含）以上者。

其他 7分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且性質不能與前2項比序項目相同。

總積分 50分

同分比序順序

（示例）
1. 其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就讀動機、讀書計畫、檢定或競賽表現）
2. 服務學習－幹部
3. 服務學習－服務時數
4. 均衡學習

各校自訂，至少4項，且第1項須為
「其他」項。
※不得採計在校成績。 60



_重要日程
項目 日程

簡章公告
115年1月15日(四)起
各校公告及開放網路下載

報名
115年4月28日(二)～114年5月4日(一)

採「國中集體報名」

錄取公告
115年5月14日(四)10:00起
於各招生學校網站公告

各校辦理報到作業
115年5月18日(一)起
115年6月11日(四)止

報到後聲明放棄
錄取資格截止日

115年6月15日(一)中午12：0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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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
應屆畢業生、非應屆畢業生及具有同等學力者都可報名。

報名方式：
應屆畢業生可採「國中集體報名」或「個別網路報名」。
非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採「個別網路報名」。

招生學校：
全國不分區招生，共40所五專學校參加。

錄取方式：
採網路選填志願辦理分發，可不限地區、學校、科組，至多可選擇
30個志願。

分發順位依超額比序項目核算「總積分」及「同分比序項目順序」
進行排定，再按學生所選填登記之志願序進行統一電腦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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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程

簡章發售及公告 115年1月15日(四)起發售及開放網路下載

報名
115年5月18日(一)～114年5月22日(五)

採「國中集體報名」或「網路個別報名」

網路選填志願
115年6月4日(四)上午10：00起
115年6月8日(一)下午5：00止

放榜 115年6月11日(四)上午9：00起

錄取報到與放棄錄
取資格截止日

115年6月15日(一)中午12：00止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64



• 競賽(國際性、全國性、區域及縣市競賽等)
• 服務學習(包含班級幹部、小老師及社團幹部等)多元學習表現

• 技藝教育課程以單一學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計技藝優良

•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
子女及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弱勢身分

• 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及科技均衡學習

•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及寫作測驗國中教育會考

• 5個志願為1個群組志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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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積分 均衡學習 技藝優良 志願序

弱勢身分
多元學習

表現
會考總積分服務學習

競賽 會考各科

註：積分採計無論是否採計會考成績，同分比序項目皆為一致標準，且均包含會考相關科目之比序。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寫作
(會考各科順序與基北免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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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各就學區優先免試入學、技優甄審入學等及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可同時報名，但皆
錄取時，僅能擇一報到。
報到截止日：115年6月15日(星期一)中午12:00止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錄取且報到者，若未依簡章規定日期前
辦理放棄錄取資格，則不可報名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
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日常生活評量、體適能、適性輔導」未納入五專優先免
試入學之比序項目中，亦無招生學校「自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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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
應屆畢業生、非應屆畢業生及具有同等學力者都可報名。

招生學校：
分北、中、南3區辦理招生，各區限報名1所五專學校(一區一校)。

錄取方式：
 採「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方式。
 各招生學校依「比序項目」核算總積分的高低依序分發，總積分
相同時，再依各校所訂之比序項目順位進行比序，排定分發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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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程

簡章發售及公告 115年1月15日起發售及開放網路下載

報名
國中集體通訊報名、個別網路與通訊報名：
115年6月18日(星期四)～115年6月25日(星期四)

寄發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115年7月3日(星期五)
(註：115年7月6日下午5時前免試生確認是否收到通知單，若未收到逕
向各招生學校查詢)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115年7月8日(星期三)

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截止日 115年7月13日(星期一)中午12時止。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70



• 服務學習、競賽、日常生活表現評量、體適能多元學習表現

• 技藝教育課程以單一學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計技藝優良

•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及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弱勢身分

• 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及科技均衡學習

• 生涯發展規劃書(家長、導師及輔導教師意見)適性輔導

•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國中教育會考

其他(招生學校自訂) 各招生學校訂定各項目積分採計權重及同分比序項目順序，
依此計算各項目積分所得之比序總積分與分發順位。

71





項次 校名 合作大學

1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

2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4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

5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清華大學

6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7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大學

8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中正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9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成功大學

1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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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對象
凡國民中學應屆畢業、高級中學國中部應屆畢業或符
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
之國中學生。

 招收人數
30名為限。
(各校實際招生名額與招生性別以各校經核定後公告之簡章為準)

 科學班採各校單獨招生，同時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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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或同等學力）應屆畢業生。

 符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規定，並經各
該主管機關認定具國民中學畢業資格之學生。

 經學校推薦後，始得報考科學班；推薦總人數，以該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總
人數百分之二十為限（各校自行訂定之排名規則依序推薦）。

 國中期間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鑑定為數理資賦優異者。

 國中期間通過「國際國中生科學奧林匹亞競賽」或「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
初選，或具備「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隊決選研習營」報名資格。

 國中期間曾獲教育部或國教署或科技部主辦有關數理科目之全國競賽（例如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前三名或佳作。

 通過心理素質評估（學生優異表現及科學能力量表，請就讀國中學校老
師觀察推薦並經教務處核章）。

註：科學班採各校單獨招生，同時考試。 75



報名與資格審查

公告資格審查結果(含直接入班名單公告)

科學能力檢定

實驗實作

公告成績與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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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辦理事項 備註

1月~2月 簡章公告
辦理招生說明會

依各校正式公告為準

2月12日~3月4日 報名暨入班資格審查 各校自行辦理

3月14日(六) 科學能力檢定 各校同時辦理

4月8日 科學班錄取新生報到 各校同時辦理

4月10日 科學班已報到正取生聲明放
棄錄取資格

各校同時辦理

註：報到後如欲放棄入學科學班，須以書面提出放棄錄取資格聲明
後，始能透過高中高職其他入學管道就學；重複申請其他入學管道
者將取消入班資格。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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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基隆高中

臺北：師大附中、復興高中、中正高中

新北：新北高中、新店高中、淡江高中、光仁高中

桃園：中大壢中、南崁高中、武陵高中

新竹：新竹高中

宜蘭：羅東高中

花蓮：花蓮高中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分區

音
樂
班

南區

中區

北區

臺南：臺南女中

高雄：鳳新高中、高雄高中、新莊高中、新興高中

屏東：屏東女中

臺中：臺中二中、清水高中、新民高中

彰化：彰化高中、彰化藝術高中*

南投：南投高中

嘉義：嘉義高中

獨招 ●彰化成功高中、馬公高中

●為藝術才能班 79



基隆：基隆高中

臺北：師大附中、中正高中、明倫高中、復興高中

新北：三重高中、新莊高中、永平高中、淡江高中

新竹：新竹女中

苗栗：苗栗高中、苑裡高中（北區部分名額）

宜蘭：宜蘭高中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分區

美
術
班

南區

中區

北區

臺南：新營高中、臺南二中

高雄：鳳新高中、前鎮高中、鼓山高中

屏東：屏東高中、●大同高中

苗栗：苑裡高中（中區部分名額）

臺中：豐原高中、臺中一中、龍津高中

彰化：員林高中、●彰化藝術高中

南投：竹山高中

雲林：斗六高中

嘉義：嘉義高中、●竹崎高中

獨招 臺東女中、花蓮女中、馬公高中

桃園區

內壢高中、平鎮高中

陽明高中、南崁高中

●為藝術才能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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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復興高中、中正高中

新北：清水高中

桃園：桃園高中

新竹：陽明交大附中

宜蘭：蘭陽女中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分區

舞
蹈
班

南區

北區

臺中：文華高中

彰化：●彰化藝術高中

嘉義：嘉義女中

臺南：家齊高中

高雄：左營高中

獨招 馬公高中

●為藝術才能班 81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分區

戲
劇
班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全國僅一校、115學年度新增”以競賽表現入學”管道）

82



管道二：以競賽表現入學

第二階段：資優鑑定

第三階段：放榜報到

第一階段：報名作業 線上報名，應屆畢業生由學校集體報名送件；非應屆畢業
生個別報名。

由各類各區主委及獨招學校將競賽表現資料送該區鑑輔會
鑑定。

［音樂、舞蹈］放榜：115年4月2日(五)

報到：115年4月8日(三)

報到後聲明放棄：115年4月9日(四)

［美術、戲劇］放榜：115年4月7日(二)

報到：115年4月14日(二)

報到後聲明放棄：115年4月15日(三)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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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一：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第二階段：資優鑑定

第三階段：聯合分發

第一階段：術科測驗
 線上報名，應屆畢業生由學校集體報名送件、非應屆畢業生個別報名：115年

2月23日～3月9日
 進行術科測驗：［音樂、舞蹈］115年4月11日~13日（音樂得視考程彈性調
整考程，於115年3月20日於各區主委學校網站公告）

［美術、戲劇］115年4月18日~19日
 寄發成績單暨線上查詢：115年5月5日

 由各類各區主委學校將術科測驗成績逕送該區鑑輔會鑑定。
 資優鑑定結果通知：115年5月20日（鑑定通過者始得報名分發）

 線上報名，應屆生由國中學校集體送件：115年6月5日～11日
 寄發志願選填通知單：115年6月18日
 線上志願選填：115年6月22日～26日(志願表完成列印，經學生及家長
雙方(或監護人簽名)，以限時掛號寄至主委學校)

 放榜：115年7月7日11:00

 報到：115年7月8日12:00前
 報到後聲明放棄：115年7月9日(未放棄不得參加後續入學報名)

參加國中教育會考：115年5月16日～17日
強烈提醒學生務必報考國中教育會考，多數藝才班學校會採部分科目作為分發門檻。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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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藝才班甄選入學各班考科

音樂班

主修X5

副修X2

視譜演唱及即興X1

樂理及基礎和聲X1

聽音及寫譜X1

美術班

素描X4

彩繪創作與延伸X3.5

水墨X2.5

書法X1

舞蹈班

芭蕾X1

現代舞X1

中華民族舞X1

舞蹈即興X1

戲劇班

創意思維X0.3

口語表達X0.35

專長表演X0.35

加權後滿分100分加權後滿分400分加權後滿分1100分加權後滿分1000分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85



可以跨區報名，不受原就讀國中就學區限制。
(同類藝才班是同時間辦理術科測驗，因此僅能擇一考區)

可同時報名不同類別藝術才能班，但仍須考量術科
測驗日程。
(美術和戲劇同週；音樂和舞蹈同週)
(例如:可同時報名南區舞蹈和戲劇；中區美術和南區音樂)

國中普通班學生也能報名，不限藝才班學生。
具備中華民國國籍者始能取得資優鑑定及藝術才能
鑑定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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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
線上報名登錄系統
https://art.sen.edu.tw

系統專線:049-2910960 轉 3971、3765、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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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傾向



















 法源依據：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實施
要點。

 志願選填：技優甄審入學學生選填志願，以一校或多校，
每校均為同一科別之方式為之。
但就學區內高級中等學校數在二所以下者，得選填同群多科，
或二群以下且科別總數不超過三科。

 基北區技優甄審入學：
學生限報名一所技術型高中或高中附設專業群科，並依
對應擇一職群報名及選填志願。

 基北區技優甄審入學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90



•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各職類或國際科技展覽成績優異，分
別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薦並
持有證明

• 全國技藝技能競賽，獲得優勝或佳作以上名次

•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績優且獲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薦

• 各縣市技藝技能競賽、科學展覽，獲得優勝以上名次

• 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

•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

• 其他參加國際特殊技藝技能競賽，獲得優勝以上名次

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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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得獎名次 積分

國際技能競賽（包括科技展覽）
優勝以上 100

未得獎 95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主辦95

協辦80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80

協辦65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80

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

第四名至優勝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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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得獎名次 積分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技藝技能
競賽（含科展，不含成果展）成績優良類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特優） 70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優等） 65

佳作（甲等） 60

領有技術證士
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
上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50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技藝教育課程
職群成績(與國中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無涉)達該班PR

值七十以上者(得擇優一職群成績採計得分)

PR值（百分等級）九十以上 50

PR值（百分等級）八十以上未達九十 45

PR值（百分等級）七十以上未達八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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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十一條

特色招生辦理方式如下：
一. 甄選入學：
學校之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科學、體育及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群科之特殊班、科、組、群，得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作
為錄取門檻，辦理單獨或聯合招生，並應依術科測驗分數及學
生志願，作為錄取依據。

二. 考試分發入學：

1. 學校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作為錄取門檻，並以學科測驗成績及
學生志願，作為分發入學之依據，按就學區為單位，由各校辦
理單獨或聯合考試招生。

2. 各學校應依其特色課程規劃前目學科測驗內容或加權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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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期

1.下載/購買簡章、報名表 115年1月15日至3月13日

2.報名

第一階段：網路填寫報名資料 115年3月2日上午9 時至3月10日下午4 時
止

第二
階段：
現場
審件

個別報名：非應屆畢業生及
非基北區畢業生

地點：各招生學校

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上午9 時至12 時及
下午1時至4時

集體報名：基北區應屆畢業
生於校內報名

地點：士林高商

115年3月11日及3月12日上午9時至12時及
下午1時至4時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96



項目 日期

3.術科測驗
115年4月12日(日)
(時間及地點詳見各招生學校簡章)

4.公布術科成績 115年5月18日上午9時起

5.術科成績複查 115年5月19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

6.公告放榜 115年6月11日上午9時公告

7.報到 115年6月12日上午9時至12時

8.申訴截止 115年6月12日下午5時前

9.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及遞補截止
115年6月15日
上午11時前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截止、下午4時前遞補截止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97



學校

• 市立士林高商、私立惇敍工商、私立金甌女中

私立景文高中、私立稻江高商

私立華岡藝術學校、私立開平餐飲學校、

私立協和祐德高中、私立東方工商、私立泰北高中

• 臺北市特招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承辦學校：士林高商

• 各校招生科別及測驗方式請看簡章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98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指該類科具有下列二款以上情形者：

• 傳統、重要及基礎之行職業，具有急迫需求或轉型困難。

• 產業技術傳承困難，有人力斷層之虞。

• 學生就讀意願或就業意願較低。

• 設施、設備投資成本高。

 產特就學優待：
• 對學生之補助：
在校期間3年免學費及雜費(免申請、無門檻)

• 對學校之補助：
業務費、補救教學費、實習實驗費

• 低收入戶學生優先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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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別 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 實用技能學程群科

機械群 模具科、鑄造科、板金科、配管科
機械木模科

機械板金科、模具技術科、鑄造技術科

動力機械群 重機科、農業機械科、軌道車輛科 機車修護科、塗裝技術科

化工群 紡織科、染整科 染整技術科

設計群 家具木工科、陶瓷工程科。 裝潢技術科、竹木工藝科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空間測繪科 營造技術科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野生動物保育科、森林科、畜產
保健科、園藝科、造園科

農業技術科、畜產加工科、休閒農業科
茶葉技術科、園藝技術科、造園技術科

食品群 水產食品科 水產食品加工科

海事群 航海科、輪機科 船舶機電科

水產群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水產養殖技術科、休閒漁業科
漁具製作科

電機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

商業與管理群 航運管理科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101



報名資格
須同時符合學力條件之一和特別條件之一

學力條件(擇一)
國中或同等學歷
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上技術士證

特別條件(擇一)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失業勞工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育幼院童 農漁民子女

軍公教遺族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原住民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102



基北區招生科別：13校9群15科，142名
• 機械群：模具科、鑄造科、板金科、配管科

• 動力機械群：重機科

• 土木與建築群：空間測繪科、土木科

• 設計群：陶瓷工程科

• 農業群：園藝科

• 海事群：航海科、輪機科

• 水產群：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 商業管理群：航運管理科

• 家政群：照顧服務科

 基北區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優先入學承辦學校：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優點特色★

選讀適用科別

享有學費

雜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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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技能學程是以培養學生職場就業技能為主，簡單理
論為輔，是專為有興趣學習技藝、就業意願高並且想學
習一技之長的學生設計的一種學習環境。

 課程設計是延續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為具有技藝傾向、
就業意願和想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所設計的學習環境。

 採全國分區域分發入學。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優先
分發，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次之。

 總召學校：國立南投高商
基北區實用技能學程分發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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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時間 項目 內容

1 115年5月14日(四)

至
115年5月20日(三)

各國中受理報名及線上填報，
並列印報名相關文件
(Ａ、B表及報名總表)

應屆國中學生
向國中輔導室報名

2 115年5月21日(四)

至
115年5月22日(五)

各分區受理國中集體報名及
個別報名

國中集體報名收件
學生個別報名(非應屆)

3 115年6月11日(四)

上午10時
分發結果放榜

詳見各分區實用技能學程分發作業小組網
站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107



序號 時間 項目 內容

4 115年6月11日(四)

下午1時至下午4時
申請複查 詳見各分區實用技能學程分發作業小組網站

5 115年6月12日(五) 錄取學生報到
詳見各分區實用技能學程分發作業小組網站
(各招生學校報到時間如有變更，由各招生
學校自行通知學生)

6 115年6月15日(一)

中午12時前
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填具簡章所附之「已報到放棄分發錄取資
格聲明書」，由學生或家長親送至錄取學
校辦理放棄資格，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
或其他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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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 115學年度全國實用技能學程分發，由國立南投
高商統籌辦理。

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就學區，全國分別成立
11個分發作業小組。
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等地區實用技
能學程班級數少，不設分發作業小組。

各區各校招生科別及名額，可至全國實用技能學
程分發會網站或各分發區辦理學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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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s://www.vesc.tw
110



網址：https://www.pntcv.ntct.edu.tw/skill 111





113

長安國中學校網站



網址：https://ttk.entry.edu.tw

註：115年將辦理2次模擬志願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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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115priorefa.tp.edu.tw/
115

(待115學年度上線後更新)



網址：https://cap.rcpet.edu.tw//
116



網址：https://12basic.pro.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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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12basic.tp.edu.tw

諮詢電話：2766-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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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shs.k12ea.gov.tw/site/adapt-k12ea 119



網址： https://school.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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